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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运行现状与可持续发展研

究

梁继鸿

安徽省财政厅社会保障处

【摘 要】：文章就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筹集、管理、使用、存在的问题等进行分析和研究，并围绕深化医

改、统筹城乡、保值增值、健全法制等方面提出了具体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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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与运行

1.1 基金筹集

截至 2013 年，全省职工医保参保人数 716 万人(其中退休人员 203 万人)；城镇居民医保实际参保人数 905 万人，基本实现

应保尽保；新农合实际参合人数 5 149 万人，基本实现农业人口全覆盖。据统计，全省基本医疗保险当年收入 376 亿元，支出

328 亿元，累计结余 274 亿元，支撑能力约为 10 个月。其中：职工医保当年收入 157 亿元，支出 126 亿元，累计结余 175 亿元，

支撑能力约为 17 个月；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均由个人缴费(含医疗救助资助参保)和财政补助构成，当年收入 219 亿元，支出

202 亿元，累计结余 98亿元，支撑能力约为 6个月。基本情况见表 1。

1.2 基金管理

安徽省三种基本医保制度仍处于独立运行、部门分管、城乡分割、群体分裂的状态。2013 年，全省共 154 个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统筹单位，其中职工医保和城镇居民医保由 90 多个市、县人社局管理，新农合由 64 个县级卫生局管理。仅有 22 个统

筹单位整合为城乡居民医保。为强化基金监管，提高基金使用效益，促进医保可持续发展，安徽省着力强化基金预决算编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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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建立部门之间、上下之间工作协同机制，完善基金编制、执行、监督环环相扣制度，健全、规范基金预算编制、预算执行、

预算考评等一系列管理制度。此外，安徽省也积极探索开展医保基金保值增值工作。

1.3 基金使用

1.3.1 职工医保基金支撑能力较强按 2013 年统筹基金月平均水平估算，同时考虑经办机构与定点医疗机构结算统筹费用实

行后付制的因素，全省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撑能力约 17个月，其中超过 15个月平均支付水平的地区达 51 个，不存在累计

结余低于 3 个月平均支付水平的地区。总体上看，安徽省职工医保统筹基金支撑能力较强。

1.3.2 城乡居民医保基金效益参差不齐总体来看，一是以市为统筹单位的城乡居民医保可持续能力较稳定(见图 1)；二是以

县域为单位的已合并城乡医保、新农合支撑能力总体较弱(其中，支撑能力在 1-7 个月的占 90%)，城镇居民医保支撑能力偏高，

如凤阳等约 40 个县支撑能力超过 12 个月(占 60%)。

注：城乡基本医保基金系将已整合城乡医保、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汇总计算

2 存在问题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在实现社会公平、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生产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结合基本政策及基金运行状况看，

基本医疗保险在可持续性发展方面需解决的问题较多。

2.1 医保基金管理市场化不足

我国社保基金起步较晚，其市场作用发挥效果不明显。①基金对医药市场监管制约作用不明显。在医药“大市场”下，医

疗服务供方信息垄断、需方刚性需求等属性，参保对象及医保经办机构在医疗消费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医保基金监管制约作

用发挥不足，导致医药服务价格不合理甚至失控。②基金报销引导合理诊疗的杠杆作用发挥不足。医保基金市场化是建立以医

保基金为主导的卫生资源配置机制，促进医保基金合理配置，使患者权益最大化。虽然医保基金在起付线、封顶线、报销比例

设置方面均向基层有所倾斜，但总体来说对引导患者就医下沉的导向作用较差，患者小病大治、外转就医现象较多。③利率改

革促进基金保值增值多样化。在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作为全体参保人员“救命钱”的医保基金，其保值增值的社会关注度

不断提高。但目前保值增值方式单一、地区间险种间收益率差距明显、定期存款占比和结构有待优化等问题依然存在，计息政



3

策较为笼统、不统一，受到社保基金投资政策的限制，在不改变现行模式的前提下，基金收益率无法再进行有效提升，增值空

间遭遇政策瓶颈。

2.2 不同地区分险种基金收支不平衡

医疗保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医疗保险的刚性福利趋势、医疗费用增速过快及医保付费、管理方式改革效果不明显、

地区间基金沉淀和支撑能力不足并存，使得医保基金收支不平衡。一方面，医保制度存在顶层设计缺陷，如医保间存在碎片化

现象、转移接续困难等问题
[2]
；另一方面，医保管理存在部门分割、权责不明等管理体制缺陷，如城乡居民医保分属两个部门管

理、保费征缴主体不统一、重复参保问题严重等。

2.3 基金支出增幅过快

近年来，由于参保人员医疗需求不断释放、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广泛使用及过度诊疗等导致医疗费用快速上涨，致使安徽

省基本医疗保险支出及参保人人均支出呈现快速增长趋势(3种医疗保险 2012 年当年支出同比增幅 36%，2013 年当年支出同比增

幅 20%；参保人人均支出 2012 年同比增幅 32%，2013 年同比增幅 19%)，已远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基

于城镇职工医保“单基数缴费”(在职缴费，退休不缴)及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主要靠财政补助筹资等因素，基本医疗保险支出增

幅过快，对基金的可持续发展形成隐患。

2.4 医保制度碎片化问题严重

医疗保险政策群体化、碎片化现象严重，由此衍生出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参保政策差异化。由于主管部门不同，

导致参保待遇、付费方式、监督机制等一系列体制差异，给参保群体带来困惑和不便，并使得三项医保先天性地存在重复参保

问题。如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均将中小学生等群体纳入参保范围。二是待遇享受差异化。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范围内报销

比例与实际报销比例普遍高于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此外，部分统筹地区规定中小学生新农合报销后，可由居民医保再按相关规

定给予一定报销，又衍生出参保群体间的待遇“歧视”。三是付费方式差异化。当前，以人社部门为主导的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城

镇职工医疗保险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主推预付制改革，以卫生部门为主导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则主推按病种、按人头付费的总

体思路。控费机制的差异不仅影响医疗机构和参保患者的切身利益，更在一定程度给医疗保险健康发展带来冲击。同时，由于

制度分割，导致机构重设、运行成本增加、行政效率偏低。综上所述，由于地区间的医保政策差异，报销待遇不同、缴费标准

各异、经办流程不一、系统软件不畅，在影响医保制度公平性的同时，成为人口流动的制度障碍，制约了城镇化进程和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3]
。

2.5 社保基金管理缺乏法律约束

目前，我国尚缺乏系统、统一的全国医疗保险法，现行医疗保险法系多为行政法规，存在立法层次低、缺乏强制性的问题。

一方面，由于当前的基金管理缺乏强制性和法律约束效力，基金征收、管理、稽核、保值增值也面临窘境，严重影响了基本医

疗保险制度的运行。另一方面，尽管全国人大将骗取社保基金或待遇认定为“诈骗公私财产行为”，但基于各种原因，相关部

门多对过度诊疗、违规收费等行为仅做行政处理，对重复报销、虚开处方伪造病历套取基金等情况也仅是追回资金，违法行为

未得到严厉惩罚。

3 建议

3.1 探索引入市场机制整合城乡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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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建立管办分开的医保运行新机制，通过引入商业保险公司等方式可加快医保的整合步伐，对城乡居民财政补助、参保

缴费、待遇水平、结算方式等逐步统一，理顺医疗保障管理体制。同时，依托商业保险公司的信息化平台，减少医保基金违规

支出，促进实现流动人员医保转移接续和异地结算，实现“医、患、保”三方共赢。

3.2 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推进医保经办机构信息化建设，通过“智能管理平台”对医保费用进行精细化审核，提高总额预付、按病种付费(供方控费)、

按病种定额付费(需方转诊)等医保支付方式准确性，遏制骗保、欺诈等乱象，推进按人头付费、按疾病诊断分组(DRGs)等支付

方式改革。

3.3 多措并举控制医疗费用无序增长

控制医疗费用，关键是从国家顶层设计上破除“以药(材)补医”机制，建立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的医疗机构运行制度。

一是改革药品流通体制，减少药(材)流通环节、降低药(材)价格；二是改革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机制，科学合理确定医保

支付的药品价格及药事费、诊察费收取标准和手术费、治疗费、护理费等医疗服务价格；三是建立工资总额(人员支出)与药品

耗材占比倒挂机制，切断医务人员与药品耗材供应商之间的利益关系，维护医生从业环境和尊严；四是完善维护公益性的财政

投入机制，明确政府对医院基本建设、设备购置和医院发展等投入责任，创新因改革导致医疗机构短收部分的政府补偿机制等。

3.4 稳步推进医保基金保值增值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强社会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和监督，推进基金市场化、多元化投资运营。同时，新修订的预算法

明确要规范地方资产负债管理、升格社保基金预算监管等，为稳妥开展社保基金投资奠定基础。一方面，可以省为单位，在保

证安全、注重效益的原则下，试点进行规范、稳健、专业化、市场化社保基金保值增值运作；另一方面，可在国家层面，授权

专业部门将各省积累的沉淀基金统筹后，多种形式地开展基金保值增值。

3.5 加快医疗保险立法

德国、英国、美国等国家早已有了医疗保险基金运行监管的相关法律，但我国目前缺少医疗保险立法
[5]
。从当前医保基金面

临的问题看，我国基本医疗保险监管责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尚不健全，加快医疗保险立法迫在眉睫。通过建立基本医

疗保险管理法系加大基金管理力度，提高医保违法成本，增强医疗保险制度的规范化和统一性，明晰“医、患、保、管”的权

利与义务，保障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公平、平稳地运行。同时，要进一步健全医保相关的内部监控制度，增强对保费征收部门、

基金管理部门、医保经办机构、卫生管理部门、医疗机构等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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